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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部门内设机构的改革逻辑不仅应基于自身，更应当在中国公共机构治理的整体框架中进行分析。在中国

公共机构治理框架中，政府部门内设机构处于引导与控制整个机构治理体系的“核心层”位置。因此，政府部门内

设机构改革便具备双重逻辑：一方面，遵循官僚制治理模式的基本规律，顺应核心层内部的横向均衡逻辑推进内设

机构精干设置，顺应核心层内部纵向集分权逻辑，优化内设机构的权力配置；另一方面，在核心层外部公共机构治

理的整体框架中，通过内设机构改革，推进平行专业化、垂直专业化两种公共机构治理模式的融合发展。基于上述

逻辑，内设机构改革应该发挥现有组织治理优势，并针对各种治理弊端采取相应的具体改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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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构改革不仅仅限于部门之间的调整，更需

深入到政府部门内部，调整和优化部门内设机构的组

织设置与权力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科学配置

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责。”[1]在此基础上，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的决定》再次提出“精干设置各级政府部门及

其内设机构，科学配置权力”[2]。这就为政府部门内

设机构改革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是改革过去内设

机构过于分散的状态，通过机构整合实现内设机构精

干设置；二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推进内设机构权力配

置的优化。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公布以后，制定

新组建部门的“三定”方案成为下一步机构改革的重

点工作，内设机构的改革问题开始在实践中进入具体

方案的研究阶段。在此背景下，阐释政府部门内设机

构的改革逻辑，并据此提出内设机构改革的策略成为

学术研究重要的任务。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与实践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术界针对政府

部门内设机构改革的专门研究数量很少(在中国知网

全文数据库中，以“篇名”为“内设机构”为条件进

行查询，尚无关于这一主题的学术探讨；仅有关于法

院、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的研究成果)。但是，以“大

部制”“机构改革”为主题的一些论文注意到了政府部

门的内设机构问题，为专门研究该主题提供了重要借

鉴。例如：改革杂志社专题组考察了大部门内设机构

存在的职能交叉、整合不力的问题[3]，胡象明针对这

些问题提出了“大司局”的概念与建议[4]。傅小随、

王湘军从决策权和执行权关系的角度提出大部门内部

机构改革的设想[5−6]；张翔提出大部门制改革应当注重

大部门内部机构的运行机制[7]。笔者的前期成果也从

大部制权力结构的角度，提出了内设机构自主权及其

控制的理论逻辑与改革建议[8]。然而，这些观点比较

零散，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尚处于起步阶段，亟需学术

界对此展开深入、专门的研究。 

国外并无“内设机构”的专门称呼，但在一些欧

洲国家的公共机构治理(agency governance)框架中存

在着与中国内设机构较为相似的组织形态。从其实践

来看，公共机构治理框架由两大部分组成：①由部门

领导、若干对部门领导起辅助作用且无法律独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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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构(类似于中国的内设机构)组成的“核心层”，掌

握政府部门的宏观决策权和综合管控权，是整个政府

部门机构治理框架中的“掌舵”部分。②数量较多的

专业机构(agency，国内很多文献称之为“执行机构”)，

是政府部门机构治理框架中的“划桨”部分。这些专

业机构是遵循市场化治理、网络化治理等原则建立起

来的，具有多种不同形式。诸如：没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半自治机构、基于公法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独立机构、基于私法设立的代表政府行使权力的组织、

执行部门政策的地方性机构、通过服务外包承担公共

职能的私人组织。在此公共机构治理框架中，政府部

门首长依靠内设机构的辅助，对分散化的专业机构实

施战略控制。 

针对公共机构治理的上述实践，国外公共机构治

理理论研究的成果较为丰富。有学者认为这些专业机

构具有不同程度的政策自主权、人事自主权、财务自

主权、管理自主权、业务自主权[9]。还有学者认为核

心层采取的是事前控制与事后控制相结合的双重模

式，将传统等级控制与市场化控制、网络化控制、合

作化控制等多种控制技术相结合[10]。更有学者提出由

于专业机构自主权造成的“半官方机构难题”，政府部

门核心层除战略宏观控制外，还要加强对专业机构事

务重要环节的微观控制，以形成机构联盟治理模    

式[11]。综合这些理论可以发现，公共机构治理理论的

核心问题，就是要处理好“政府部门核心层”(以内设

机构为主体)与“分散化的专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

核心层的综合控制(以内设机构为关键力量)与专业机

构自主权相得益彰，使公共机构治理体系真正融合为 

统一的整体。 

国外公共机构治理理论与实践，虽然难以直接解

决中国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但能够为中国政府部门内

设机构改革的逻辑分析提供理论借鉴——政府部门内

设机构处于公共机构治理的整体结构框架中。研究的

问题便由此产生，中国的公共机构治理框架呈现出怎

样的形态，政府部门内设机构在公共机构治理框架中

处于什么位置？内设机构的现状，能够体现出怎样的

公共机构治理逻辑，具有怎样的治理优势与困境？应

当通过怎样的改革举措来推进政府部门内设机构的精

干设置与权力科学配置？ 

 

二、中国公共机构治理整体框架中的 
政府部门内设机构 

 
中国公共机构设置框架的现实状态，既与国外公

共机构治理具有相同的规律，又具有鲜明的特殊性，

形成了中国的公共机构治理框架如图 1 所示。 

一方面，部门“机关”成为公共机构治理框架中

的“核心层”。由部门领导班子、内设机构组成的中国

政府部门“机关”，虽仅占部门编制总数的极小部分，

但具有政府职能领域内的综合领导权，以“核心层”

的地位对分散化的专业机构进行政策引导与集中控

制。并且，经过多次机构整合，中国政府逐步形成了

多个职能整合的、综合性的“部门机关”。 

另一方面，在政府部门“机关”外部，还存在数

量较多的专业机构，形成了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分散

化、网络化的公共机构治理模式。这些专业机构可以 

 

 
图 1  中国公共机构治理的整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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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如下五种类型：①部门直属行政单位。这类机构

的性质多数为承担行政管理、市场监管、社会监管等

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应当伴随着事业单位改革转变

为行政机构，并且他们往往还管理着多个次级直属事

业单位。例如：交通运输部的长江航务管理局、珠江

航务管理局，水利部的长江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

员会等。②部门直属事业单位。从其公益性来看，可以

划分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公益二类事业单位；从其

承担的职能来看，可以分为政策研究、专业技术支撑、

公共服务提供等具体类别。③部门归口管理机构。这

类机构在中央政府部门称之为“部委管理的国家局”，

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具有自身独立的经费渠道、人事管

理权限，但接受部长通过会议方式进行的管理，是政

府部门的“半内部”机构。④部门联系单位。这类机构

属于非政府组织，但与部门机关具有紧密的联系，同

样处于政府治理的组织体系当中。⑤公民、企业与其他

社会组织。遵循着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的政府治理

逻辑，公民、企业与其他社会组织也会以行政契约的方

式参与政府治理，与政府部门内设机构发生权力关系。 

交通运输部经过了两轮机构改革，形成了部门内

部机构设置的典型案例。如表 1 所示，交通运输部“部

机关”(领导班子、内设机构组成)构成了整个机构治

理体系的核心层，核心层管理着 7 个直属机构(可以划

分为直属行政单位、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公益

类事业单位等具体类型)、18 个联系单位、3 个部委管

理的国家局。其中，“部机关”的编制仅为 647 名，交

通部直属机构与联系单位的行政编制为 24 849 名、事

业编制 40 205 为名①。可见，“部机关”占机构编制总

额的比例不足 1%，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小规模核

心层”。“部机关”这个小规模的核心层对众多的专业

机构进行引导与综合控制，并将社会组织、企业吸纳

到公共机构治理框架当中。 

在上述公共机构治理框架中，内设机构处于政府

部门公共机构治理体系“核心层”的位置上，并受整

个公共机构治理整体框架的限定与约束。因此，内设

机构改革应当遵循双重逻辑：第一，在核心层内部治

理框架中，内设机构作为部门领导班子辅助机构的改

革逻辑。由于核心层是一种典型的官僚治理框架，因

此在核心层内部的治理框架中，应当按照官僚治理框

架的逻辑进行内设机构的精干设置与权力配置。第二，

在核心层外部公共机构治理框架中，内设机构作为治

理框架导向者与监控者的改革逻辑。这样的双重逻辑

与国外政府部门核心层内部机构设置具有逻辑相似

性、一致性，但是在内设机构设置的具体形态、改革

逻辑的具体表现上，又明显具有中国特色。 

上述双重逻辑之间存在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

上述双重逻辑是政府部门内设机构改革逻辑的两个部

分，这与中国公共机构治理框架的两个部分存在逻辑

一致性，政府部门内设机构改革在双重逻辑的共同作

用下，成为政府机构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另一方

面，上述双重逻辑之间具有相互交织性，核心层内部

的内设机构改革，能够形成核心层内部的理性官僚治

理机制，提供核心层的整体治理效能，进而对核心层

外部的专业机构产生管控能力；核心层外部治理现代

化的要求，也必然对核心层内部运行的理性化产生外

部推动力。 

 

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的机构设置 

机构类型 机构名称 

部机关 

(核心层) 

领导班子 党组书记、部长、副部长、党组成员等 13 名 

内设机构 

(16 个) 

办公厅、政策研究室、法制局、综合规划司、财务审计司、人事教育司、公路局、水运局、运输

服务司、安全与质量监督管理司、科技司、国际合作司、公安局、直属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局、

中国海上搜救中心 

中央纪委驻交通运输部纪检组(人员编制计入中央纪委) 

直属机构(7 个)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

管理局、中国船级社、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交通运输部机关服务中心 

 

联系单位(18 个) 

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中国交通报社、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所、大连海事大学、长江航运公安局、驻英使

馆海事处、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交通运输部长江口航道管理局、交通运输部档

案馆、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长江南京以下深水航道建设工程指挥部、交通运输部网监测与应

急处置中心、海峡两岸航运交流协会、交通国际合作事务中心、交通运输部机关文印室 

部委管理的国家局 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 

资料来源：中国交通运输部网站 http://www.mot.gov.cn/jig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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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机构治理核心层的内设 
机构改革逻辑 

 

由领导班子、内设机构组成的部门核心层，是一

个按照官僚制的治理原则运行的行政机关。即使是在

新公共治理时代，“官僚治理”的模式仍然具有强大生

命力，特别是“较之于政府外部，‘等级制的影子’在

政府内部更为明显”[12]。内设机构处于核心层内部纵

向与横向的交叉关系当中，并由此产生改革的基本  

诉求。 

(一) 基于核心层内部横向均衡逻辑的内设机构

精干设置 

在官僚治理框架中，内设机构精干设置来源于内

设机构间的横向均衡与协同需要。这种横向均衡与协

同需要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各内设机构间应当相互衔接、相互合作，

任务大体均衡，应当尽力避免内设机构之间的权力交

叉、多头管理、权力分配欠均衡等问题。然而，由于

内设机构的设置过于分散，常常出现内设机构之间的

上述问题，政府部门对外管理力量分散。例如，交通

运输部在机构改革过程中不断推进内设机构的整合，

以 16 个内设机构的较少数量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中

内设机构设置相对精干化的代表。然而，其他部门能

够达到交通运输部内设机构精干化程度的情况比较 

少见。 

除此之外，核心层内部还需在参谋类内设机构与

业务类内设机构之间达成横向的均衡状态。参谋类内

设机构是辅助部门领导班子对整个政府部门组织治理

体系进行管控的内设机构，例如交通运输部的办公厅、

政策研究室、法制局、综合规划司、财务审计司等；

业务类内设机构是承担政府部门具体行业管理业务的

部门，往往与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对象发生直接关系，

如交通运输部的公路局、水运局、运输服务司等。在

这样的直线职能制组织中，参谋类内设机构具有政策

研究职能，他们为领导班子提出的建议一旦被采纳，

便对业务类内设机构具有约束作用；绩效管理、监督

监察、政策法规等参谋类内设机构对业务类内设机构

的政策起草过程和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审查权、监督权，

对业务类内设机构形成制约作用。业务类内设机构具

有更多的业务管理权，能够将业务管理中的客观问题

反馈给参谋部门，对参谋部门也相应具有限制作用。

因此，这两类内设机构共同服务于政府部门的总体目

标，他们之间应当紧密合作、保持均衡。 

然而，中国政府部门往往强化专业类内设机构，

弱化参谋类内设机构。专业类内设机构不仅行使各种

具体行政行为，而且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担负着起草、

承担和研究等职责；相反，参谋类内设机构设置相对

简单，政策研究与审查的职责也相对弱化。从中国交

通运输部的情况来看，参谋类内设机构的职能明显弱

于英国、美国，这也使其意识到需不断加强参谋类内

设机构。例如交通运输部最近就增加了综合规划司对

国家铁路局相关项目规划的管理职能。但是，其他部

门遵循这种改革思路的并不多，甚至某些地方政府部

门在内设机构的改革实践中，出于突出主业的目的，

还大幅压缩参谋类内设机构的数量和人员编制。 

当然，这种内设机构的设置状况具有相应的治理

优势。由于业务类内设机构广泛接触机关业务，能够

将政策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在政策建议形成过程中

能够切实考虑政策执行中的各种问题；相反，较多依

赖参谋类内设机构的政策研究、起草职能，往往使政

府部门的政策制定过程产生理论研究者与实务工作者

之间的冲突。 

但是，过多依赖业务类内设机构也存在较为明显

的弊端：一是弱化了参谋类内设机构对业务类内设机

构的制约，参谋类内设机构对业务类内设机构政策的

合法性、民主性、科学性的审查力度不够，对业务类

内设机构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制约力度不强；二是由

于业务类内设机构往往专注于实务，而对政策方向、

机制改革等业务理论并不敏感，加之业务类内设机构

之间分工过细，容易导致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能力和

宏观管理能力欠缺。 

因此，政府部门内设机构改革的内在逻辑之一，

是解决内设机构过于分散化弊端的同时，推进参谋类

内设机构与业务类内设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均衡，实现

公共机构治理核心层内部的横向均衡。 

(二) 基于核心层内部纵向集分权逻辑的内设机

构权力配置 

内设机构的性质是部门领导班子的辅助机构，这

就形成了核心层集权的组织治理框架，内设机构正是

处于这种集权的结构中。在组织治理框架中，“沿着权

力链 (从战略高层到中间线 )自上而下地分派决策  

权”[13]。当决策权较多地处于组织高层时，组织呈现

较为集权的状态；相反，当决策权较多地处于组织的

低层级时，组织则呈现出较为分权的状态。一般而言，

只有部门领导班子成员才能够作为部门的正式代表，

对外采取行政行为和民事行为。内设机构通常不具备

行政主体资格，也不能作为民法意义上的机关法人，

并不具备法律上的独立性[14]。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

下，内设机构得到了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才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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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外部行政主体资格，可以对外行使行政管理权[15]。

例如：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了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负责国

家重点公路工程的相关工作，因此作为内设机构的公

路局就能够以招标人的身份，以公路局的名义从事“国

家重点公路工程项目的初步设计、审批、技术咨询服

务、招标评标”等工作[16]。另外，国家工商部门的内

设商标机关、公安机关的内设交通管理机构、农业部

门的内设渔业船舶检验检疫机构、国家知识产权局的

内设专利复审机构等，也具有类似情况。 

在这种集权的组织治理结构中，内设机构也具有

较多的“事实自主权”，构成了一定的组织分权力量。

①内设机构在行政实践中具有三类辅助性权力，在集

权的组织治理框架中体现着事实自主权。一是领导班

子决定的“承办权”，即领导班子做出各种行政事务的

决定后，由内设机构具体承办相关事务并具有一定的

自由裁量权；二是领导班子制定政策的“建议权”，即

领导班子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可以由内设机构提出

政策议程设置建议，具体负责政策方案的草拟；三是

领导班子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前定权”，即诸如审批、

赔偿、资金分配、项目设定等具体行政行为，需要内

设机构在领导决定之前进行业务受理、审查和判断。

②内设机构也具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由此带来事实自

主权。例如：内设机构处于组织的较低层次上，能够

直接获得来自公民、企业、社会的一线信息，能够与

社会利益集团、社会组织、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公共

治理主体共同构成政策联盟[17]，由此形成领导班子不

易管控的力量。 

当然，这样的内设机构权力配置模式具有相应的

治理优势。首先，对内设机构行政主体资格的严格限

制，是保证部门机关组织政令统一的基本前提，利于

形成部门权威和稳定的行政秩序。其次，内设机构具

有的“事实自主权”与“法定自主权”，能够使领导班

子成员不便随意插手下级事务，对领导班子权力产生

一定的制约效果。 

但是，上述内设机构权力配置模式也容易造成“部

门内部权力过分集中”和“内设机构自主权失范”的

双重问题。一方面，政府部门核心层内部广泛存在着

集权结构的弊病。例如，由于内设机构法定自主权较

少，政府部门内部权力过分集中于领导班子，往往产

生部门一把手权力制约与监督的难题；内设机构缺乏

相应的法定自主权，由此便失去了承担相应责任的制

度安排，致使本应属于下级的责任被制度化或人格化

地“上推”至领导班子成员；由于权力集中程度高，

行政实践中便存在着诸多不必要的报告请示、签字盖

章等程序，进而带来降低行政效率、降低组织回应性、

缺乏组织灵活性、阻碍组织学习与创新等一系列难题。

另一方面，内设机构的事实自主权也往往造成对内设

机构的控制难题。例如，由于内设机构在政策制定上

的自主权，政府部门往往出现“司长策国”“处长治国”

等现象；由于内设机构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具有事实上

的自主权，易于造成政策的“中梗阻”，领导班子的政

策与意志在向下传递的过程中被中层干部过滤；上级

对下级的监督陷入困境，内设机构权力失范及其制约

难的问题也时常出现。 

因此，内设机构改革应当顺应中国政府部门内设

机构权力配置的现状，在尊重内设机构事实自主权的

前提下，发现并解决内设机构权力配置的上述弊端，

合理设定内设机构的法定自主权，推进内设机构事实

自主权的合理利用与制度化限制，形成稳定、高效的

政府部门内部纵向集权与分权有机结合的组织治理 

框架。 

 

四、核心层外部机构治理框架中的 
内设机构改革逻辑 

 

内设机构不仅存在于核心层内部，而且存在于核

心层外部的整个公共机构治理框架中。与国外公共机

构治理的相似之处在于，中国公共机构治理的整体框

架同样融合了“平行专业化治理”“垂直专业化治   

理”[18]两种治理模式。内设机构不仅作为领导班子的

辅助力量对专业机构进行管理，还事实上承担着管理

与联系专业机构的职责，因此成为平行专业化、垂直

专业化治理模式中的重要治理力量。 

(一) 平行专业化治理模式中的内设机构改革  

逻辑 

在中国公共机构治理框架中，核心层外部汇聚了

多元的专业机构，并在核心层与专业机构之间开始塑

造明显具有平等性质的合作关系，平行专业化的网络

治理模式正在形成之中。这种平行专业化治理模式具

体呈现在治理框架中的每一个机构关系维度上：一是

公益类事业单位被正式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主 

体[19]，较多运用了市场机制、网络机制，与部门及内

设机构之间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开始形成；二是在政

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的政策引导下，越来越多的企

业、社会组织加入到政府购买服务的业务中来，注重

运用基于治理主体间平等关系的合同治理模式；三是

在部门直属行政类事业单位、部门直属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的管理上，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具有平等属性的结

果控制战略，不断加大这些单位的业务、财务、人事、

政策等方面的专业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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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平行专业化治理模式的运用范围还相

当有限。例如，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的运用主要集中于

民政、文化等少数部门，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等

特大城市，呈现出适用范围较为狭窄的集聚现象[20]。

这种平行专业化治理模式运用范围有限，固然是受环

境条件、主体条件、操作条件的约束，但是政府部门

内设机构的不完备性也是这种现象存在的重要原因。

也就是说，内设机构的组织设置与权力配置状况，正

在制约着平行专业化治理模式的运用。 

首先，从内设机构设置情况来看，政府部门核心

层缺乏推动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外包、外部合作等公

共治理机制所需的内设机构。在公共机构治理框架中，

核心层与多元化的专业机构之间是一种“决策—执行”

职能分离的结构。在推行职能分离以后，核心层的主

要内设机构包括“政策参谋人员、与其他组织签订绩

效合同的签约单位、绩效测量与评估单位以及处理预

算、人事、采购和其他行政事务的小型行政单位”[21]。

在这些内设机构职能履行的前提下，政府部门才能成

为一个真正掌舵的核心组织，与外部多元治理主体形

成平等的治理关系，发挥出平行专业化治理模式的行

政效能。但是，中国政府部门内部较少设立这些专门

的内设机构。例如，从表 1 可见，交通运输部没有设

置公共服务外包的签约机构，而是将合同签约的职能

分散到了各个专业类内设机构当中，并且这些职能处

于比较弱化的状态。 

其次，从内设机构权力配置的情况来看，政府部

门内设机构推进平行专业化治理模式的权力配置并未

得到真正强化。在网络化治理框架中，政府部门核心

层承担着增强网络治理能力的角色，需要“具备良好

的制度供给能力、达成共识能力、建立信任能力、利

益调节能力、风险控制能力以及工具运用能力”[22]。

政府部门这些治理能力的形成，主要立足于部门及内

设机构相应的权力配置，并且在权力和资源转移的基

础上形成专业机构的自主权力，通过柔性的治理技术

实现核心层的上述能力。但是，对于柔性化的网络治

理能力所需的内设机构权力，中国政府部门尚未给予

足够的重视，这些权力的配置状况与行使方式自然也

难以成熟。 

因此，内设机构改革的重要逻辑在于，通过完善

现代治理所需的内设机构设置与权力配置，以推进平

行专业化治理模式的应用，使政府具备现代社会网络

化治理的基本能力，使内设机构适应新公共治理时代

“组织间的关系以及过程的治理，强调公共服务组织

与其环境互动基础上的服务效益和效果”[23]。 

(二) 垂直专业化治理模式中的内设机构改革  

逻辑 

在世界各国的网络化公共机构治理框架中，虽然

政府部门核心层与专业机构之间建立了平等的合作伙

伴关系，但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等级关系。

例如在英国，专业机构化过程增强了专业机构的自主

权，强调核心层对专业机构事务的最低限度参与，强

调政策网络的自组织，但也由此造成管控薄弱的“国

家空心化”现象。英国由此被迫开启了治理的“元治

理”(meta-governance)进程，推动公共机构治理框架

中的“中心反击”(the center strikes back)，强化各个

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的监督和控制权力，减少专业机构

的自主权，推进专业机构权力向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的

重新集中[24]。 

在中国公共机构治理框架中，部门机关与专业机

构之间的等级关系更加明显，使部门核心层对专业机

构的管理能力始终保持较强的存在。其中，直属单位

作为政府部门机关的“二级机构”，二者处于“上级决

策、下级执行”的等级链条中。特别是承担行政职能

的事业单位，其设立或是出于控制行政编制规模的政

治需要，或是因为市场监管、行政执法等繁重的事务

处理，而具有专业性、复杂性的特点，需要保持并发

挥机构独立而灵活的优势[25]。因此，承担行政职能的

事业单位不能完全并入行政机关，属于等级化治理模

式中、具有管理自主权的法定机构。即使是公益类事

业单位，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行政机关等级链条的控制，

以保证政治意志、行政命令能够自上而下地顺畅传递。 

内设机构作为部门领导班子的辅助机构，处于这

种等级色彩明显的治理框架之中。这就具有显著的治

理优势：①具有较强的治理体系掌控能力，在行政实

践中能够较好的行使“核心层”的基本权力。例如：

为整个部门治理框架提供战略领导、宏观政策、长远

计划；寻求并探索新的国家或地区发展机会，寻找新

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创新点；分析本部门职责领

域面临的各种体制机制问题，推动本部门职责领域内

的各项改革；为本部门争取财政支持，通过政府资源

的开发、获取和部署为专业机构提供财政引导与资金

投入；对各专业机构的执行事务进行结果控制与绩效

评估、问责管理、审计监督、标杆管理与监督。通过

行使这些核心层权力，中国政府部门的核心层可以“永

远保留制定政策的权力”“利用人力资源或技术资源 

激活一个网络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为组织和个人提 

供合作机会，促使通过协商达成共识”[26]。②在等级

色彩较重的治理模式中，内设机构具有较强的网络嵌

入能力。公共机构治理框架可以被看作一种多元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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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络联结，这个网络联结内部存在多元互动关系，

而且这个网络联结还处于外部社会关系当中。政府部

门及其内设机构作为“核心层”所需要的权力，不仅

需要使其在这个网络联结内部将其势力嵌入到专业机

构当中，而且也应当使其直接嵌入网络联结所服务、

管理的社会关系当中。否则，公共机构治理体系当中

就会产生职能交叉、信息沟通不畅、目标不一致、监

督管理困难、责任困境等一系列难题[27]。在中国，恰

恰由于治理框架中的权力与资源明显向部门及内设机

构倾斜，政府部门及内设机构因此具有地位、资源、

权力、声誉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优势，这些优势使政府

部门及内设机构无论在治理网络的内部结构还是外部

社会关系中，均具有较强的嵌入能力。因此，中国政

府部门往往采用“史上最严格”的管理方式，发动各

种治理主体加入网络化的公共治理框架中，能够以不

同于国外的政策网络类型发挥出相同的网络功能和网

络绩效[28]。 

但是，在这样的等级关系中，中国政府部门核心

层对专业机构进行集中管控所需的内设机构权力，尚

未得到合理的配置与行使。主要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协助领导班子对专业机构发布命令权方面，

内设机构的负责人尚未能够以柔性且有力的方式嵌入

到专业机构的组织治理结构当中。第二，在对专业机

构的监督权、控制权方面，部门核心层尚未能通过合

理的内设机构权力配置进而有效地监测专业机构的政

策执行情况，监控专业机构运作过程与绩效。第三，

在对整个组织资源的管理权方面，内设机构协助领导

班子对专业机构的财务与人力资源管理尚未突出战略

性。第四，在对组织进行整合与协调权方面，部门核

心层尚未能通过合理的内设机构权力配置促进专业机

构之间的横向整合，推进部门机关与专业机构之间的

纵向协调。第五，在协助部门领导行使代表权方面，

内设机构未能在合理配置权力的前提下，向党委、政

府、人大报告有关专业机构的重要工作，并接受公民、

法人对专业机构的投诉。 

同时，这种等级色彩较浓的治理框架还存在着明

显弊端。首先，政府部门及内设机构对专业机构管控

过多过细，妨碍了专业机构的自主权与专业性，易于

影响专业机构的灵活性、运行效率、公共服务或社会

监管质量。其次，政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过多关注于

专业机构的具体业务，势必减少进行宏观政策研究与

制定、政策执行效果监督的时间与资源，降低整个部

门组织治理体系的治理能力，尤其是部门核心层的宏

观管理能力。 

因此，政府部门内设机构改革的重要逻辑，在于

发挥垂直专业化治理模式优势的前提下，充分尊重专

业机构的专业性，通过对内设机构权力的合理配置与

限定，来增强核心层合理的集中管控权、专业机构的

专业自主权，由此提高专业机构与核心层两类机构的

治理效能。 

 

 

五、公共机构治理框架中的内设 
机构改革策略 

 

在中国公共机构治理框架中，内设机构组织设置

与权力配置现状，使其具有核心层内外部治理框架中

的重要优势，因此内设机构改革应当维持现有基本组

织设置与权力配置模式的稳定性。同时，由于内设机

构的组织设置与权力配置模式具有多方面弊端，应当

遵循着保持优势的基础上弥补缺陷的逻辑思路，通过

政府部门内设机构改革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基于此，文章提出如下改革策略以供借鉴。 

首先，完善与优化内设机构的组织设置。遵循内

设机构横向平衡的逻辑，设置或完善政策研究、政策

审查、监督控制、内部审计、综合协调、法制管理等

辅助类内设机构，整合与重组业务类内设机构，达到

内设机构精干、全面设置的目标。顺应平行专业化治

理模式的发展趋势，设置合同管理与服务外包、绩效

监督与控制、政策规划与发展等掌舵型内设机构，减

少直接管理经济与社会、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内设  

机构。 

其次，以完善核心层内部的理性官僚制为指向，

优化内设机构权力配置。①通过内设机构权力配置优

化纵向权力结构。合理扩大内设机构的法律授权范围，

使内设机构能够在依法设权的前提下，行使更多的法

定自主权，以实现有效的层级间法定分权结构。鼓励

政府部门领导班子与内设机构充分协商的前提下，通

过行政授权的方式，采用部门规章、行政授权令等形

式为内设机构授权，同时由内设机构承担相应职责。

完善政策制定以及各种行政行为的流程与规则，明确

在流程各个环节当中的内设机构权力，以此保护和约

束内设机构的自主权。对部门内部的工作进行“决策

分析”，明确内设机构及其工作岗位上的决策权，使组

织在尽可能低的层次上、接近于行政活动的现场做出

决策，同时在保证事务得到充分考虑的层级上做出决

策[29]。②通过内设机构权力配置优化横向关系。对部

门内设机构的权力配置尽量实现均衡化，纠正部分内

设机构权力过重的问题。强化参谋类内设机构职责，

促使其很好地行使政策综合的研究与协调、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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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监督业务类内设机构行政行为等职责，形成参

谋类内设机构对业务类内设机构的监督制约机制。③

推进对内设机构事实自主权的制度化保护与限制。制

定和完善政府部门政策的制定、监督管理、具体行政

行为等各种事务的行政程序，在程序的各环节明确内

设机构的责任与权力，塑造组织管理各项流程中的内

设机构的自主权及其约束机制。 

再次，以业务的专业化程度为标准，推进内设机

构权力向专业机构转移。判断内设机构各项业务的性

质是否属于行政事务，将非行政事务转移到相应的直

属单位。判断内设机构权力的专业性，将某些专业性

强的事务转移到专业机构，并减少对专业机构具体专

业事务的管理。明确政府部门“三重一大”事项的具

体范围，使内设机构在明确的范围内协助领导班子做

出决定，承办领导班子交办的事项。同时，强化对内

设机构综合形势的研究、分析、判断和宏观管理的权

力，明确内设机构对专业机构进行绩效评估、政策监

管的权力范围，增强部门核心层的宏观管控能力。 

最后，增强公共机构治理能力所需的内设机构权

力的科学配置。减少内设机构对专业机构的等级化命

令的同时，增强内设机构的柔性治理能力。①内设机

构应当具备协助部门领导班子激活网络的权力。例如：

调动各种人力和财力资源、提供网络运作的各种制度、

构建主体间的对话协商与共识形成机制、通过协调建

立治理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使治理网络能够有效运

转并实现治理目标。②内设机构应当具备协助领导班

子对治理网络进行有效管控的权力。例如：平衡与调

解各方利益以实现多元治理主体行动的一致性，为治

理网络提供明确的治理目标，通过加强权力监控防止

治理过程中的腐败，建立并运用各种监管程序来化解

治理风险，强化对专业机构的问责来进行网络治理绩

效的管控。③恰当配置内设机构对专业机构等级化的

治理权力。例如：内设机构嵌入专业机构治理结构的

权力、协助领导班子监督专业机构的资源管理权、对

专业机构的整合与协调权力等。 

 

注释： 

 

①   该资料为笔者申请获得的政府信息公开数据，见《交通运输

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015 年第 161 号)，告知时间

为 2015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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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and strategy of reformation in internal bodies of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Based on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agenc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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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gic of reformation in internal bodies of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is not only existing in itself, but also in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Chinese agency governance, in which the internal bodies lie at the core level of guiding and 

controlling the whole agency governance system. Therefore, the reform of internal bodies of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bears double logic. On the one hand, by abiding by the basic rules of the bureaucracy model, we should promote the 

capable set-up of internal bodies conforming to the horizontal equilibrium logic within the core layer, and the capable 

power distribution of internal bodies conforming to the vertical decentralization logic within the core layer.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agency governance outside the core level, we shoul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agency-governance model of parallel specialization and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by reforming the internal bodies 

reform. Based on the above logic, the reform of internal bodies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existing 

agency governance, and take specific strategies agaist various dis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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